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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暨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步股份”）

子公司福建起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起步”）为被执行人，已提

起再审申请。

涉案的金额：983,528.80元及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被查封房产未被限制正常使用，

暂时不会直接影响子公司福建起步的日常经营。被查封房产存在被司法

拍卖偿还债务的可能，公司目前无法预估相关诉讼对损益方面的具体影

响金额。 

一、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福建源益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益公司”） 

被告一：温州市鹏星源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星源公司”） 

被告二：福建冠霸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霸公司”） 

被告三：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起步”） 

被告四：周建永 

（二）诉讼基本情况 



被告一鹏星源公司多次向原告购买货物，至 2022年 5月 10日，经对账确认，

被告一鹏星源公司共结欠原告源益公司 983,528.80 元，被告二冠霸公司对被告

一鹏星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期间全部货款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被告三福建起步与被告二冠霸公司已构成人格混同，应对被告二冠霸公

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四周建永以《欠条》的方式，确认对被告一鹏

星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在人民币 90万元的范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2 年 10 月 11 日，原告源益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对鹏星源公司、冠

霸公司、福建起步、周建永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

判决鹏星源公司支付货款 983,528.80 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

率 5.47%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2、冠霸公司、福建起步对鹏星源公司的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周建永在 90 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鹏

星源公司、冠霸公司、福建起步、周建永承担保全费 5000元。 

2022 年 12 月 14 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2）闽 0582

民初 15581 号：源益公司主张鹏星源公司结欠货款 983,528.80 元，但未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源益公司基于鹏星源公司欠款产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鹏星源公司、冠霸公司、周建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

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判决如下：驳回福建源益鞋材有限公司

的诉讼请求。 

源益公司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源益公司的诉讼请求；2、

诉讼费用由鹏星源公司、冠霸公司、福建起步、周建永承担。 

2023 年 5 月 5 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2023）闽 05

民终 987 号：一、撤销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22）闽 0582 民初 15581 号

民事判决；二、温州市鹏星源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福建源益

鞋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983,528.80元并自 2022年 10月 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

逾期付款利息；三、福建冠霸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对温州市鹏星源鞋业有限公司上

述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对

福建冠霸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上述第三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



温州市鹏星源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福建源益鞋材有限公司

支付保全费 5,000元；六、驳回福建源益鞋材有限公司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2023 年 9 月 1 日，福建起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同日案

件材料已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收件，诉讼相关程序正在推进中。 

二、福建起步资产被查封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闽 0582 执 9150

号，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福建起步名下土地及附属设施被查封，具体如下：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根据已经发生效力的（2023）闽 05 民终 987 号民事

判决书，依法查封了福建起步名下位于惠安县涂寨镇温厝村的房地产[不动产权

证书号：闽 2016 惠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4415 号、闽 2016 惠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4416 号、闽 2016 惠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4417 号]，并通知福建起步七日内自

动履行全部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将拍卖或变卖该财产。 

土地及房产被查封的基本情况： 

资产 

类型 

房产证号 坐落地 土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性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账面价

值/元 

不动产 闽（2016）惠安县不

动产权第0004415号 

惠安县涂寨镇

温厝村 

8,512.60 24,048.51 工业 32,551,033.23 

不动产 闽（2016）惠安县不

动产权第0004416号 

惠安县涂寨镇

温厝村 

21,964.60 42,798.76 工业 56,527,238.91 

不动产 闽（2016）惠安县不

动产权第0004417号 

惠安县涂寨镇

温厝村 

13,962.10 27,606.48 工业 54,061,387.02 

合计 143,139，659.16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上述被查封房产未被限制正常使用，暂时不会直接影响子公司福建

起步的日常经营。被查封房产存在被司法拍卖偿还债务的可能，公司目前无法预

估相关诉讼对损益方面的具体影响金额。公司将积极协调，与申请执行方进行协

商和解，妥善处理房产被查封事项。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查封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3日 

 


